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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检查材料清单及要求

1. 项目中期执行情况表，在相应盖章处盖单位公章以及财务专用章（附件3）；
2. 项目中期总结报告（报告提纲见附件4）；
3. 合作协议复印件；
4. 项目任务书复印件；
5. 项目任务书变更材料(如有变更，需提供)；
6. 技术指标证明材料（如有需提供）：
（1） 第三方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原则上任务书约定的相关技术指标或新产品/新工艺的技术参数应提供相关领域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
（2） 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
（3）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4） 技术标准证明材料。牵头或参与单位必须包含项目承担单位或合作单位。
（5） 引进或培养人才证明材料。引进人才需提供劳动合同或聘用证明；培养硕士、博士需提供培养人才的学历、学位证书、毕业论文封面等复印件；培养工程师等其他人才需提供技术职称证书或相关领域、相关技术岗位的培训证明文件等。
7. 财务资料：资金管理制度，经费支出明细表（包括垫付的财政经费和自筹经费，加盖单位财务章），资金预算调整说明及报批材料等；
8. 项目销售收入证明材料（参考模板见附件5）；
9. 其它佐证材料，如《项目中期执行情况表》和《项目中期总结报告》中所填信息涉及的其它佐证材料。
以上材料按照顺序加封面目录装订成册，并加盖项目单位公章，一式2份（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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